
四、联合体协议书 

 

 随州市兴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

愿组成 随州市兴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体名称）联合体，共

同参加 随县建发·青云府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  （项目名称） 随县建发·青云府项目

（一期）工程总承包 （标段名称）工程总承包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 随州市兴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某成员单位名称）为 随州市兴随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中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体名称）牵头人。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文件

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有关

的一切事务，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和

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联合体成员中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本

工程所有建设内容的施工图设计及工程建设全过程中的技术服务；联合体牵头人随州市兴随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采购、施工、验收、试运行、移交、保修等工作， 并对承包工程的

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全面负责 。按照上述分工，联合体成员单位各自所承担的合同

工作量比例如下：  联合体牵头人随州市兴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部分的 100%，联

合体成员中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设计部分的 100%  。 

5．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8．本协议书一式  叁  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一份。 

 

 

牵头人名称：  随州市兴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成员一名称：  中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 

 2025  年 8 月 7  日            

 

 

 

 

 



备注：1.本协议书由委托代理人签字的，应附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 

2.投标人未采用联合体投标的，投标文件中不需联合体协议书，也无须盖单位章和签

字。 

3.政府采购工程部分预留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招标人要求大型企业与中小

微企业组成联合体形式申请（投标），且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承担的部分达到一定比例的，

联合体协议书第 4 条中应当按照第二章申请（投标）人须知附录二“政府采购工程预留工作

及金额”的范围，明确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合同工作内容、合同金额及合同金额与项目合同金

额的占比。同时，声明组成联合体的中小企业与联合体内其他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 

4.政府采购工程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招标人接受大中型企业与

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形式申请（投标），且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承担的部分达到一定比例可

享受价格扣除或增加价格分优惠政策的，联合体协议书第 4条中可以参照第二章申请（投标）

人须知附录三“政府采购工程适合小微企业承担的工作及金额”的范围，明确联合体各方承

担的合同工作内容、合同金额及合同金额与项目合同金额的占比。同时，声明组成联合体的

小微企业与联合体内其他企业是否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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